
100.07.07 修訂 

臺北醫學大學 臨床醫學研究所 
碩士班研究生逕修讀博士學位申請書 

研究生姓名  年級  學 號  

指導教授  共同指導教授  

研究計畫 
題目 

 

※申請資格： 

本所碩士班研究生完成碩士班第一年課業，修滿十六學分。 

全學年成績無不及格且已有相當的初步研究結果，並可提出具有博士論

文架構的研究計畫者。 

※檢附資料： 

□逕修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。 
□碩士班修業一年以上歷年成績單一份。 

□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二封及碩士班指導教授推薦函一封。 
□博士論文研究計畫(依本所規定之格式)。 

□已發表之論文抽印本(若無則免附)。 

指導教授簽章  共同指導教授簽章  

行政老師簽章  所長簽章  

行政註記/審查結果： 

 


